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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补充通知（二）
招标项目编号： FJYQ-GC-JN-2026001 
致各潜在投标人：
1、本项目招标人对原招标文件部分内容做如下补充及修正：
[bookmark: EB636e234d8cce4ee3bc0cf8165e8501af]1.1、原公告中“2.7 质量要求：达到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》SL176—2007、《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》SL223—2008标准及现行工程质量规范合格标准要求；”现更正为：“质量要求：达到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》SL176—2007、《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》SL223—2008标准及现行工程质量规范合格标准要求更改为：达到SLT336-2025 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范》、SLT223-2025《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》要求。”
1.2、原公告中“7.3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：人民币伍万元整（￥50000元）。”现更正为：“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更改为人民币肆万元整（￥40000元）。”
1.3、原公告中“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：2026年02月03日09时00分”现更正为“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：2026年02月09日上午09:30”。
更正公告（一）中的内容有误以更正公告（二）中的内容为准。当招标文件、招标文件的澄清、修改、补充、答疑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。本补充通知内容作为《招标文件》的组成部分，与《招标文件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     
  
招标人：建宁县里心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          
      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省垚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期：2026年01月30日

